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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吕

    本标准是对GB/T 4083-1983《核反应堆保护系统安全准则》的修订，编写方法和格式符合
GB/T 1. 1-2000的要求。

    本标准与GB/T 4083-1983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前言;

    b) 原01名词术语”之前的文字说明，按新格式要求，经过修改和删节并调整至有关段落;

    c) 增加了“1范围”和“2规范性引用文件”;

    d) 原，"1名词术语”改为“3术语和定义”，在内容上的主要修改有:

        1) “安全停堆系统”改为“紧急停堆系统”，“专设安全系统”改为“专设安全设施驱动系统”，

            对定义的内容也进行了修改;

        2) 修改“安全监测装置”、“保护动作整定值”的定义;

        3) 删除原标准中“安全降功率系统”、“安全报警系统”、“冗余”和“符合”共4条术语定义;

        4) 增加“系统安全生存周期”、“商品级物项”、“固件”、“验证”、“确认”、“软件工具”和“配置

            管理”共 7条术语和定义。

    e)  "3设计准则”改为，"5安全准则”;本准则作为完整的标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该章中指

        明了对第2章中规范性引用文件具体引用的内容;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

        1) 原“在役检验”改为“试验与校准能力”;

        2) 原“设备质量”改为“设备质量和质量鉴定”;

        3) 原“安全报警和信号显示”改为“安全报警和信息显示”;

        4) 原“识别”改为“标识，’;

        5) 增加了“与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接近控制”、“人因工程考虑”。

    f) 增加了“6基于计算机系统的补充要求”，该章是对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反应堆保护系统的主要

        技术要求，其中也指明了对第2章中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具体引用内容。

    9) 增加了“参考文献”，列出资料性引用文件和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过的文件。

    本标准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远兵、周祖槛、李谢晋。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GB/T 4083-1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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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反应堆保护系统安全准则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反应堆保护系统应满足的基本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核反应堆保护系统。

2 规范性 引用 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204 核电厂安全系统定期试验与监测(GB/T 5204-1994,neq ANSI/IEEE 338:1987)

    GB/T 5963 反应堆保护系统的隔离准则(GB/T 5963-1995,egv IEC 60709:1981)

    GB/T 7163 核电厂安全系统的可靠性分析要求(GB/T 7163-1999,egv IEEE Std 577:1976)

    GB/T 8993 核仪器环境条件与试验方法

    GB/T 9225 核电厂安全系统可靠性分析一般原则(GB/T 9225-1999,egv ANSI/IEEE Std 352:

1987)

    GB/T 11684 核仪器电磁环境条件与试验方法

    GB/T 12505 计算机软件配置管理计划规范

    GB/T 12727 核电厂安全系统电气设备质量鉴定

    GB 13284-1998 核电厂安全系统准则(eqv IEEE Std 603;1991)

    GB/T 13625 核电厂安全系统电气设备抗震鉴定(GB/T 13625-1992,egv IEC 60980;1988)

    GB/T 13629-1998 核电厂安全系统中数字计算机的适用准则(eqv IEEE Std 7-4.3.2:1993)

    EJ/T 529-1990 用于核电厂安全重要系统数字计算机(eqv IEC 60987:1989)

    EJ/T 797 人因工程原则在核电厂系统、设备和设施中的应用

    EJ/T 1058-1998 核电厂安全系统计算机软件(eqv IEC 60880;1986)

    HAD 102/10(1988) 核 申厂谋护粟统 及有 关设旅

3 术语 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反应堆保护系统 reactor protection system
    产生那些触发安全驱动器和安全系统支持(辅助)设施动作所必须的输出信号，防止反应堆状态超

过规定的安全限值，或减轻超过安全限值后果的系统。它包括从敏感元件到安全驱动器输人端或到安

全系统支持(辅助)设施输人端的所有设备(包括硬件及软件)。

    注:反应堆保护系统包括紧急停堆系统和专设安全设施驱动系统

3.2

    紧急停堆系统 reactor trip system
    反应堆保护系统的一部分。它触发安全驱动器动作，使反应堆快速停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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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设安全设施驱动系统 engineering safety feature actuation system
    反应堆保护系统的一部分。它触发专设安全设施动作，以缓解事故后果，防止放射性物质外泄。

  3.4

    安全联锁 safety interlock

    仅当规定条件存在时，它才允许进行某些影响反应堆安全的操作。

3.5

    安全监测装里 safety monitoring assembly

    用于反应堆安全的监测装置。一般它包括敏感元件、信号调理和(或)处理部件。

3.6

    安全逻辑装皿 safety logic assembly

    它与安全监测装置相连，用来完成预定的逻辑功能，并将其输出信号送给一个或多个安全驱动器。

3.7

    安全驱动器 safety actuator

    根据一个或多个安全逻辑装置的指令，直接控制执行机构动作的装置。例如紧急停堆断路器、阀仁

和泵的控制器等。

3.8

    安全故障 safe failure

    保护系统内一种增加安全动作概率的故障。

3.9

    非安全故障 unsafe failure

    保护系统内一种减少安全动作概率的故障。

3. 10

    误停堆 spurious shutdown

    反应堆正常运行时，由于保护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安全故障引起的自动停堆。

3. 11

    保护动作整定值 protective setpoint

    根据安全分析预先确定的值，当被监测的变量达到此值时，保护系统触发安全驱动器动作。

3. 12

    运行旁通 operational by-pass

    根据运行的需要，抑制保护系统中一部分特定功能的行为和措施。

3. 13

    维修旁通 maintenance by-pass

    为了设备更换、检修、检验或校准，人为地取消保护系统中一个或多个设备功能的行为和措施。

3. 14

    系统安全生存周期 system safety life cycle

    与保护系统实现有关的必要活动，它发生的时间段从系统需求详细定义的概念阶段开始，直到该系

统不再可用时结束。

    注:典型的系统安全生存周期包括系统需求说明、系统规格说明、系统详细设计和实施、系统集成、系统确认、系统

        安装和调试、系统运行和维护以及设计修改(如果有)等阶段。

3. 15

    商品级物项 commercial grade item

    满足下列条件的物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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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不是为核设施专门设计或不以核设施特有技术要求为条件;

      b) 已用于非核设施;

      c) 按制造厂说明(例如样本)中规定的技术条件从制造厂或供货商处采购。

      例如商品级计算机。

  3.16

      固件 firmware

      具有软件功能的硬件，如驻留在只读存储器中的软件和数据的组合。

  3.17

      验证 verification

      在系统研制过程中，为确定其每个阶段的产品是否满足由前一阶段为其规定的所有要求的一个

  过程 。

  3. 18

      确认 validation

      对系统进行的测试与评价，以保证系统满足功能、性能和接口等方面的要求。

  3. 19

    软件工具 software tools

      用来开发、测试、分析或维护其他程序或其文件的计算机程序。

  3.20

    配置管理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control)

      鉴别和确定系统中的配置项、管理整个系统安全生存周期中这些配置项的释放和变更、记录和报告

配置项的状态和变更请求的过程。

4 设计基准

    对于每个反应堆保护系统，应当给出设计基准，用以进行保护系统的设计并判断其功能是否满足

要求。

    设计基准至少应给出以下资料:

    a) 需要保护的反应堆状态及保护动作;

    b) 为了产生保护动作而要求的监测变量(如:中子注量率、冷却剂流量、压力、温度等)，监测变量

          所需敏感元件的最少数目及其布置;

    c) 监测变量的运行限值和保护动作整定值;

    d) 在正常工况、异常工况和事故工况下，动力源特性与环境条件(如:电压、频率、湿度、温度、压

          力、振动、辐射场等)的稳态及动态变化范围;

    e) 引起保护系统中元件损坏或引起保护系统性能下降的误动作、事故或其他随机事件(如:火灾、

        爆炸、飞射物、雷击、洪水、地震、台风及生物危害等);

    f) 保护系统最低性能要求:

        1) 系统准确度;

        2) 系统响应时间;

        3) 系统可靠性;

        4) 在正常工况、异常工况和事故工况下，系统应适应被测变量的变化范围和变化率范围。

5 安全准则

5.1 单一故障准则

    保护系统内单一故障或单次事件及其继发故障不应有损于系统的保护功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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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冗余

    为了使保护系统满足单一故障准则，提高反应堆的安全性，设计中应使用冗余技术 一般包括安全

监测装置的冗余，安全逻辑装置的冗余和(或)整个系统的冗余。

5.3 独立性

    为满足单一故障准则、实现在役检验和维修，保护系统应保持独立性，包括:

    a) 结构上的独立性，要求假设始发事件不影响保护功能;

    b) 在保护系统内部，要求各冗余装置之间在电气上和实体上相互独立;

    c) 在保护系统与控制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要求在电气上和实体上相互独立。

    电气上的独立性至少要求隔离设备输出端的任何可能故障(开路、短路、接地、出现最大可能的电压

等)都不影响隔离设备输人端及其所连设备的正常工作。隔离设备应作为保护系统的一部分。

    有关系统的隔离应符合GB/T 5963的规定。有关系统的独立性还宜符合GB/T 13629-1998中

5.6的规定。

5.4 多样性

    包括功能的多样性及设备的多样性。对每个规定的反应堆假设始发事件尽量用不同的物理效应或

不同的变量来监测，在某些条件下可用不同类型的设备来测量同一物理变量，以便克服共因故障。

5.5 电缆隔离与屏蔽

    为了减轻火灾、飞射物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机械损伤和随机故障所造成的后果，保护系统与其他系统

的电缆和电线之间，保护系统内部各冗余部分的电缆和电线之间，都应进行实体隔离。为了减少噪声和

干扰，保护系统的电缆和电线还应根据需要采取屏蔽等措施加以保护。

5.6 变，的直接连续测f

    用于反应堆保护的变量应连续测量，尽量从直接测量中获得，并且尽可能单独使用，如与其他系统

共用，应采取隔离措施。

5.7 故障安全准则

    保护系统的设计应当尽量保证当部件故障或失去动力源时都使系统趋于保护动作。为避免误动作

造成系统可用性降低，安全故障率要限制在最低水平。

5.8 符合

    为了减少保护动作误动概率，设计时应尽量采用符合技术。根据实际情况可选用整体符合或局部

符合。

5.9 试验与校准

    保护系统应具有可定期试验的能力。如设备要求的试验时间间隔短于反应堆正常运行间隔，则此

设备应能在功率运行期间进行在役试验。试验应尽量包括从敏感元件到安全驱动器输人端(可扩展到

输出端)的所有部分。试验的时间要尽量短。进行在役试验时，不应引起误动作。如需将被试验部分旁

通，则剩余部分应尽可能满足单一故障准则。

    有关系统定期试验的要求宜符合GB/T 5204的规定。

    保护系统还应具有可校准的能力，有关要求宜符合GB 13284-1998中5. 7的规定。

5. 10 设备质，和质f鉴定

    保护系统的元件、部件(包括软件单元)应当是合格的和高质量的，应在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检验。在

正常工况、异常工况和事故工况下，保护系统的设备都能满足系统性能的设计要求。仪表要稳定，使其

在例行校验的间隔期间不用调整。设备要既可靠又简单，并按相应的质量鉴定等级进行必要的鉴定。

    有关质量鉴定的要求宜符合 HAD 102/100988)的7. 9的规定。有关环境条件和电磁干扰特性的

要求应符合GB/T 8993和GB/T 11684的规定。有关电气设备质量鉴定宜符合GB/T 12727的规定。

有关抗震鉴定的要求宜符合GB/T 1362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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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 系统可靠性

    保护系统的安全故障率和非安全故障率是度量系统可靠性的重要指标。设计系统时对可靠性应进

行定性分析和相应的定量计算。动力堆紧急停堆系统可参考下述指标:

      a) 每个变量的系统安全故障率(误停堆率)不大于每年一次;

      b) 每个变量在要求保护动作时，系统因随机故障而不动作的概率不大于10-s,

    其他反应堆亦可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上述指标。有关可靠性的要求宜符合GB/T 13629-1998中
5.15的规定。可靠性分析要求和一般原则宜符合GB/T 7163,GB/T 9225的规定

5. 12 保护动作信号

      每个变量只要达到保护动作整定值，安全监测装置就应给出一个保护动作信号。该信号可以被延

迟，但不能被抑制。变量的保护动作信号来源要尽量与设备故障的保护动作信号来源相区别。

5. 13 保护动作的完成

    保护动作一旦被触发就应完成到底，仅当保护变量恢复到允许的整定值范围内时，系统才能手动

复原。

5. 14 整定值调整

    应简化整定步骤，尽量减少调整整定值的设备数量和调整次数，但要保证准确度。整定值调整不应

引起误动作。

    为适应运行状态的变化，出于安全的考虑，可设置过余量保护或整定值的自动调整。

5.15 运行 旁通

    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使用运行旁通。条件不满足时，保护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a) 防止运行旁通的启动;

    b) 若运行旁通原己启动，则应撤销相应的现行运行旁通，使核电厂恢复原来的工况，以便再次出

        现允许运行旁通的条件，或触发适宜的安全功能。

    实现上述功能的设备应作为保护系统的一部分。

5. 16 手动触发

    保护系统除自动触发外还应设置手动触发。自动触发电路中的故障不应阻碍手动触发。手动触发

应操作简单，采用设备数量最少。手动触发与自动触发的共用设备也应尽可能少。操作部件应置于醒

目且可靠的位置。

5. 17 辅助(应急)控制点

    除主控室外，应在适当的地方设置辅助(应急)控制点，以便在主控制室不可用时，手动停堆或启动

相应的设备使反应堆保持在停堆状态。

5. 18 安 全报普和信息显示

    当反应堆状态参数值超过安全报警整定值或保护系统装置发生故障时，保护系统要触发准确的视

听报警信号，并用不同的颜色和声调与其他报警信号相区别。事故原因、动作状态、旁通状态以及安全

联锁状态等都应有信息显示。重要安全参数显示应置于操纵员便于观察的位置。其他要求宜符合

GB 13284-1998中5.8的规定。

5. 19 系统维修

    保护系统的设计应使设备故障易于识别、定位，设备应易于更换、修理和调整。维修周期应与系统

可靠性要求相适应。

5.20 维修旁通

    正确使用维修旁通时，反应堆应受到充分保护;不正确使用维修旁通时，应导致自动保护动作

5.21 标识

    保护系统的部件、设备及连接电缆等应设置清晰和永久的标识，宜符合GB 13284-1998中5. 11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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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电源监督

    保护系统应接不间断电源，并应监督其正常供电条件。供电不正常时应发出报警。

5.23 与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

    应尽量避免保护系统与其他安全级别较低的系统的连接，当存在相互连接的情况时，应采用隔离

措施。

5.24 接近控制

    应能对接近保护系统设备实施行政控制，此类控制应得到保护系统内部措施设计、核设施总体设计

或两者的支持。

5.25 人因工程考虑

    在设计全过程中，尤其是在设计开始阶段，宜按EJ/T 797的规定考虑人因工程，以保证分配给操

纵员和维修人员的整体功能和各部分功能都能成功地完成，以实现保护系统的设计目标。

6 基于计算机系统的补充要求

6. 1 系统安全生存周期活动

    为保证所有反应堆安全要求的获取、执行和维持，与保护系统研制、实现和运行有关的所有活动均

应置于系统安全生存周期的框架中来完成。安全生存周期中一个阶段可再划分成若干个基本任务，每

个任务均规定有明确的活动，一个阶段可在前一阶段活动完成之前开始，但该阶段只有在前面的各阶段

已经完成并且它的输出与这些阶段活动所提供的输人相一致时才能结束。

6.2 系统确定性特征

    基于计算机的系统设计应保证系统内部具有与执行功能要求相一致的预先确定性行为特征，具有

承受某些不能预料运行情况的能力。如保证激励和响应之间的时间延迟存在最大和最小值;满足所有

预期电厂瞬态数据负荷下的性能要求;软件的确定性宜采用EJ/T 1058-1998附录B推荐的方法等。

6. 3 系统完整性

    基于计算机的保护系统应设计成在所有可能造成保护功能失效的内外部条件下完成其保护功能，

试验和校准功能不得对计算机完成其保护功能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系统完整性宜符合

GB/T 13629-1998的5.5的规定。

6.4 验证和确认

    应编制保护系统的验证和确认计划，以确认设计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软件研制和修改过程中执行

验证和确认宜符合EJ/T 1058-1998第7,10章以及GB/T 13629-1998附录I中13的规定，硬件验证

要求宜符合EJ/T 529-199。第7章的规定，系统的综合验证和确认宜符合EJ/T 1058-1998中8.5和

第9章的规定。

6.5 数据通 讯

    保护系统通讯结构应提供冗余的通讯连接并保证本系统与其他系统以及冗余子系统之间的独立

性，安全级别较低的系统数据通讯不能危及本系统的通讯和运行。应对通讯设备运行和所传输的数据

进行正确性检查。应选择适当的通讯技术和通讯容量以满足在所有预期瞬态数据负荷下的执行能力

要求 。

6.6 商品级计算机质f鉴定

    在将商品级计算机应用于保护系统时，应进行质量鉴定。对支持完成保护功能所需的计算机硬件、

软件和固件进行质量鉴定的要求宜符合GB/T 13629-1998中5. 3. 2和附录D的规定，应有充分证据

确认包括上述部件和接口在内的现有商品级计算机能够完成其预期的保护功能

6.7 软件共因故障的防御

    软件缺陷会造成系统出现共因故障，应在整个研制过程和评估中采用适当的对策防御由软件引起

的共因故障的可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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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软件工具

    应选择用于保护系统软件研制的适当的软件工具，以降低在软件研制过程中引人缺陷的风险，增强

该过程的正确性和软件产品的可靠性。软件工具应经过认可、进行标识并置于配置管理之下。

6.9 安全性

    只有经批准的人和系统才能访问保护系统计算机。但对信息和数据未经许可的访问、修改、泄露以

及恶意破坏 ，要求有安全性 措施保护 。

6. 10 硬接线手动后备

    应提供少量必要的硬接线手动操作功能，作为基于计算机系统的功能后备。

6. 11 软件配置管理

    应编制软件配置管理计划(计划指导符合GB/T 12505)，软件配置管理宜符合GB/T 13629-1998
附录I中14的要求。

6.12 文档

    在系统安全生存周期每个阶段应生成适当的文档并构成相互一致的文件体系，以确保对整个生存

周期过程的可追溯性。文档应完整，包含各阶段文档所要求的充分的信息，同时应尽可能做到清晰、准

确以使其能被各种相关技术人员和评审人员所理解。有关文档宜符合EJ/T 529-1990的5. 4、第14
章和EJ/T 1058-1998附录F的具体要求，并宜符合HAD 102/100988)第 11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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